附件3

[bookmark: _GoBack]泉州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
防范电动自行车棚火灾事故七项措施的通知
泉消安委办〔2023〕43号

各县(市、区)消安委办，泉州开发区和泉州台商投资区消安委办，市消安委有关成员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电动车全链条安全监管，现将《福建省消防安全 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防范电动自行车棚火灾事故七项措施的通 知》(闽消安委办〔2023〕43号)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以下意见，抓好贯彻落实：
一、要加大宣贯力度。各有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媒介，认真组织宣贯《防范电动自行车棚火灾事故七项措施》。要将七项措施纳入基层消防工作、物业管理培训内容，提高知晓率、普及率。
二、要推动改造落地。各有关单位在电动自行车棚建设改造 中要合理选址，严格按照七项措施要求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和防火 改造。要加强电动自行车棚常态化管理，督促电动自行车棚的建设、管理或业主单位落实防火巡查制度。
三、要加强警示教育。据统计，2023年我市共发生电动自行 车火灾事故158 起，火灾风险仍然较高。各有关单位要用身边的 电动自行车火灾案例警示群众，从生产、销售、维修、使用等多环节加强电动自行车火灾危害性宣传，切实提升火灾防范意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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